R T TR AT EP
114# B 37 F % 707850

PAFREARGRFHEEREE > A ARII4E127 310 2

ST L R AR R R R R



(Tﬁiéﬁﬁ)fﬁﬁﬁiﬁg?%%%@i%é%ﬁ%
AdFmoongr g TE B R LT 9 520088
RELM RS- FEBER Y BRE N LA
(2% %1 'E") PR R ARG AR gL R
RS 23707 (Fdeisit) » 230 P FIFHBREM A
IR REQFEZ T2 £ 86 KX 2370
FZRPIEBM G RIBRT Ml AEFR P G P
a}go

S A ELSFid . B IR AT AP IE PA
NE R B 386IE ST L A2 A F kR A 2 B o
B @FRrmm o 2o

AR i Al

-~ R A3

(k2 4293277 26p B & FHAF R FH O BAATER

(T k) 86F ~ ¥ =ik’ FF’“B 93# 77 28p 421 98# 7"
28P ok > 2 2608 > p BRI A 28p A TREE
EERNE 21 T R ’ﬂéﬁg Pa‘"%:tﬁﬁ KA 0 B A
Pl PIFI2AA T E > 2 e TP - Z FIA0R
HFHFrE8 L PEAHUIE AR5 2T o =
WA NO4EGY QP AT R B OEB AL > B EHY T
%wﬁJ”“L’—@ﬁ ﬁﬁimﬂﬂ’%ﬁiﬁﬁmﬁ

5,190 % & 4ot & #1741 4,

ﬁb‘/}a '?"

(tfi éfif?*“94ﬁ7 28P > kERWHEE B S0 F1HE
$ 15 1811;%:3:5«%&3;’ S CE B T T
ﬁi—? LU \4 1g N D (—r%g_ 5:_ ) » E ;}{J@‘g
SENE 28B ) P“ FAEE G R A L r IR 4
L AR (""ﬁl_{?‘}"l" NF ) s T A = %gxlooﬁl
IR REFUAMHEFTAEEF AP (“ff’%ﬁfxz%
7)o RTE ST E K BREEI0025 1pEE AT
P AATRSRAEEGRYRLT o RA L HED
P RS RCE R P T B AT 0 B2 T AR A



2R fREFE G EAPHRRRLIEE > L2
¢ 434 o L %fif%*gfgb%;{ 7o B ?”“TJ?’P‘})J"E%E
Ki%%%ﬁﬁ{ipﬁ%?ﬂojﬁm.@%@@H@
£76905,190~ > 2 pAeR R G A E R pAZT FHP L
& L1206 7 E 2114
I RBRLESLEZH o AN TR IS TAK D
AT R P & B .
\ﬂ\l*}%v’*‘frf;' FF,;?:@-?‘?,—#—_ \
BREREEP L GGt 5 (4
B) i HREENAFEIRE] =3
PR AZNEFI RIS RAEFRES
R FIERT ARFHRL AR ZDETF L PP
ﬁﬁ@ﬁi%éﬁﬁoﬁﬁa@ﬁﬁﬁﬁﬁﬁaﬁﬁﬁﬁ%
K EAPE NN Bt ks TR AL dArl 2 B -T2 AEE P oA
vk AEER p w5 E]L TR (RARE ST EERE

W

A‘E*

i

dofhh B R AL 20 P AR D PR o A
LA R 0 - HE L FE R

# Y B 115 & 1 ! 9 2
B A

G

g

2

Mtd (P H AR BRu e RCHER)
k& TAME PILF Y2 415

768 5,190~ (7685, 190~ 51154%1” TP AL WP

Lo e E L1203 B 2414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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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078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鐘文瑞  
            黃照峯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理人    蔡興諺  


被      告  蕭應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拾陸萬伍仟壹佰玖拾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 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75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319條規定於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併準用之。經查，經濟部於民國109年8月25日以經授商字第10901141810號函及第00000000000號函核准原告與立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新公司）合併，並以原告為存續公司（本院卷第29至32頁），是立新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存續之原告概括承受，先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原債權人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泰銀行）與被告就本件信用借款契約之法律關係所生訴訟，於信用借款契約書「肆、其他共通約款」第20條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信用借款契約書足憑（本院卷第15頁），嗣安泰銀行將信用借款契約所生債權輾轉讓與立新公司（詳如後述），立新公司因債權讓與關係而受上開約定之拘束，原告復因與立新公司合併而承受立新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依上開規定，本院對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93年7月26日向安泰銀行申請信用貸款，借款新臺幣（下同）86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93年7月28日起至98年7月28日止，共分60期，自貸款撥付次月28日起償付，並按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利息前三期按週年利率3%計息，第四期起則按週年利率12%固定計算，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即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全部到期。詎被告於94年6月8日起即未依約繳納本息，依信用借款約定書第6條第1款約定，其債務已視為全部到期，尚積欠本金76萬5,190元及如附表所示利息未為清償。
　㈡嗣安泰銀行於94年7月28日，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18條第3項規定，將上述對被告之債權讓與訴外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鑫公司），長鑫公司復於95年7月28日將上開債權讓與訴外人亞洲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洲公司），亞洲公司再將上開債權於100年1月13日讓與訴外人新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新歐公司），新歐公司再將上開債權於100年5月1日讓與立新公司，立新公司嗣與原告合併後為消滅公司，由原告為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所有權利義務，原告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債權讓與之通知，是本件借款債權之讓與，對被告已生效力。為此，爰依債權讓與及信用貸款契約即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5,1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信用貸款契約書、債權讓與聲明書、放款當期交易明細表為證（本院卷第13至25頁）；被告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對原告主張之前述事實為自認，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債權讓與及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7日（見本院卷第39頁送達證書）起之約定借款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單位元）：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利息請求期間及利率



		76萬5,190元

		76萬5,190元









		自115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078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鐘文瑞  

            黃照峯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理人    蔡興諺  



被      告  蕭應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拾陸萬伍仟壹佰玖拾元，及如附表所示

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

     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75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319條規

    定於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併準用之。經查，經濟部於民國109

    年8月25日以經授商字第10901141810號函及第00000000000

    號函核准原告與立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新公司

    ）合併，並以原告為存續公司（本院卷第29至32頁），是立

    新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存續之原告概括承受，先

    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

    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

    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原債權人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安泰銀行）與被告就本件信用借款契約之法律關係所

    生訴訟，於信用借款契約書「肆、其他共通約款」第20條約

    定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信用借款契約書足憑（

    本院卷第15頁），嗣安泰銀行將信用借款契約所生債權輾轉

    讓與立新公司（詳如後述），立新公司因債權讓與關係而受

    上開約定之拘束，原告復因與立新公司合併而承受立新公司

    之權利義務關係，依上開規定，本院對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93年7月26日向安泰銀行申請信用貸款，借款新臺幣（

    下同）86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93年7月28日起至98年7月28

    日止，共分60期，自貸款撥付次月28日起償付，並按年金法

    按月攤還本息，利息前三期按週年利率3%計息，第四期起則

    按週年利率12%固定計算，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

    清償本金或付息時，即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全部到期。詎被

    告於94年6月8日起即未依約繳納本息，依信用借款約定書第

    6條第1款約定，其債務已視為全部到期，尚積欠本金76萬5,

    190元及如附表所示利息未為清償。

　㈡嗣安泰銀行於94年7月28日，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5條第1項

    第1款、第18條第3項規定，將上述對被告之債權讓與訴外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鑫公司），長鑫公司復

    於95年7月28日將上開債權讓與訴外人亞洲信用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亞洲公司），亞洲公司再將上開債權於100年1

    月13日讓與訴外人新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新歐公司）

    ，新歐公司再將上開債權於100年5月1日讓與立新公司，立

    新公司嗣與原告合併後為消滅公司，由原告為存續公司，概

    括承受消滅公司所有權利義務，原告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

    為債權讓與之通知，是本件借款債權之讓與，對被告已生效

    力。為此，爰依債權讓與及信用貸款契約即消費借貸契約之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

    5,1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

    2﹪計算之利息。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信用貸款契約書、債

    權讓與聲明書、放款當期交易明細表為證（本院卷第13至25

    頁）；被告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

    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

    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對原告主張之前述事實為自認，自

    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債權讓與及消費借貸契

    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7日（見本院卷第39頁送達證

    書）起之約定借款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單位元）：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利息請求期間及利率 76萬5,190元 76萬5,190元     自115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078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鐘文瑞  
            黃照峯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理人    蔡興諺  


被      告  蕭應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拾陸萬伍仟壹佰玖拾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 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75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319條規定於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併準用之。經查，經濟部於民國109年8月25日以經授商字第10901141810號函及第00000000000號函核准原告與立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新公司）合併，並以原告為存續公司（本院卷第29至32頁），是立新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存續之原告概括承受，先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原債權人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泰銀行）與被告就本件信用借款契約之法律關係所生訴訟，於信用借款契約書「肆、其他共通約款」第20條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信用借款契約書足憑（本院卷第15頁），嗣安泰銀行將信用借款契約所生債權輾轉讓與立新公司（詳如後述），立新公司因債權讓與關係而受上開約定之拘束，原告復因與立新公司合併而承受立新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依上開規定，本院對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93年7月26日向安泰銀行申請信用貸款，借款新臺幣（下同）86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93年7月28日起至98年7月28日止，共分60期，自貸款撥付次月28日起償付，並按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利息前三期按週年利率3%計息，第四期起則按週年利率12%固定計算，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即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全部到期。詎被告於94年6月8日起即未依約繳納本息，依信用借款約定書第6條第1款約定，其債務已視為全部到期，尚積欠本金76萬5,190元及如附表所示利息未為清償。
　㈡嗣安泰銀行於94年7月28日，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18條第3項規定，將上述對被告之債權讓與訴外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鑫公司），長鑫公司復於95年7月28日將上開債權讓與訴外人亞洲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洲公司），亞洲公司再將上開債權於100年1月13日讓與訴外人新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新歐公司），新歐公司再將上開債權於100年5月1日讓與立新公司，立新公司嗣與原告合併後為消滅公司，由原告為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所有權利義務，原告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債權讓與之通知，是本件借款債權之讓與，對被告已生效力。為此，爰依債權讓與及信用貸款契約即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5,1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信用貸款契約書、債權讓與聲明書、放款當期交易明細表為證（本院卷第13至25頁）；被告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對原告主張之前述事實為自認，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債權讓與及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7日（見本院卷第39頁送達證書）起之約定借款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單位元）：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利息請求期間及利率



		76萬5,190元

		76萬5,190元









		自115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078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鐘文瑞  

            黃照峯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理人    蔡興諺  



被      告  蕭應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拾陸萬伍仟壹佰玖拾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 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75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319條規定於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併準用之。經查，經濟部於民國109年8月25日以經授商字第10901141810號函及第00000000000號函核准原告與立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新公司）合併，並以原告為存續公司（本院卷第29至32頁），是立新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存續之原告概括承受，先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原債權人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泰銀行）與被告就本件信用借款契約之法律關係所生訴訟，於信用借款契約書「肆、其他共通約款」第20條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信用借款契約書足憑（本院卷第15頁），嗣安泰銀行將信用借款契約所生債權輾轉讓與立新公司（詳如後述），立新公司因債權讓與關係而受上開約定之拘束，原告復因與立新公司合併而承受立新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依上開規定，本院對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93年7月26日向安泰銀行申請信用貸款，借款新臺幣（下同）86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93年7月28日起至98年7月28日止，共分60期，自貸款撥付次月28日起償付，並按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利息前三期按週年利率3%計息，第四期起則按週年利率12%固定計算，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即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全部到期。詎被告於94年6月8日起即未依約繳納本息，依信用借款約定書第6條第1款約定，其債務已視為全部到期，尚積欠本金76萬5,190元及如附表所示利息未為清償。

　㈡嗣安泰銀行於94年7月28日，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18條第3項規定，將上述對被告之債權讓與訴外人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鑫公司），長鑫公司復於95年7月28日將上開債權讓與訴外人亞洲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洲公司），亞洲公司再將上開債權於100年1月13日讓與訴外人新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新歐公司），新歐公司再將上開債權於100年5月1日讓與立新公司，立新公司嗣與原告合併後為消滅公司，由原告為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所有權利義務，原告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債權讓與之通知，是本件借款債權之讓與，對被告已生效力。為此，爰依債權讓與及信用貸款契約即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6萬5,1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信用貸款契約書、債權讓與聲明書、放款當期交易明細表為證（本院卷第13至25頁）；被告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對原告主張之前述事實為自認，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債權讓與及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7日（見本院卷第39頁送達證書）起之約定借款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單位元）：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利息請求期間及利率 76萬5,190元 76萬5,190元     自115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